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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0/2021_2022__E5_95_86_E

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10075.htm 商务部关于委托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审核管理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外商投资企业有

关工作的通知(商资函〔2007〕10号)山东省人民政府、青岛市

人民政府、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根据国办转发商务部、国

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

提高发展水平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15号）的文件

精神和商务部委托审核管理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商务部已

完成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和外资审批联网系

统的备案审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经研究，

为鼓励和支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服务

业，现委托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审核管理开发区

内设立的相关服务贸易领域外商投资企业。 二、青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应按照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及外商投资无船承

运、建筑、印刷、建设工程设计、道路运输、商业和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等行业的相关规定（见附件），严格把关，认真

审核外商在开发区内设立的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并将工作中

发现的有关问题及时上报商务部。商务部将对委托审核管理

工作进行核查，对在委托期间有违规审批行为的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商务部将停止对其的委托。 三、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必须严格按照商务部联网和网上联合年检的要

求，并利用外商投资企业联网发证系统做好审批备案及统计

工作。相关的统计数据应符合要求，便于商务部了解情况、



加强监管。 四、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所在行政区主要领导

交叉任职、合署办公，其管理体制仍需完善。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应严格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的有关精神，保持精简

高效的管理体制，提高审核管理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作水平。

如因管理体制问题影响审核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工作，一经发

现，我部将立即收回委托审核管理权限。 五、本通知自下发

之日起执行。 附件：关于委托审批管理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外

商投资企业的相关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二○○七年二

月十二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